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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托管有“难言之隐”?
本报记者 杨元崇

元崇新观察

“学校最好担起托管责任”
“学校办托管班，有现成的场地和师资，优势不言自明。 ”

很多家长来电表示希望学校能办起规范的托管班，以解决接
送孩子不便的问题。

那么学校能否承担起学生托管的担子呢？记者调查显示，
由于学校设施和条件的限制， 许多学校未能做到容纳本校所
有学生中餐和午休。

以长沙市芙蓉区某小学为例，去年该校有近 600个床位
供学生休息，今年随着一年级新生班额数量的增加，就得腾出
原来给学生中午休息的教室供增加的 5个班上课用。 由此，
床位也就少了近 200个，学校只能优先解决低年级学生中午
在校午休的问题。 在有剩余床位后，根据学生离校的远近，依
次再考虑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在校午休的问题。

床位少了，很多学生不得不被学校“赶”出来，这样一来，
给社会托管提供了生源。一名托管中心的老师告诉记者，去年
在该校附近只有 5家托管机构，今年就翻了一番。

“托管班与培训机构不同，它主要是看护孩子，而不是培
训或者补课。 ”许多家长担心的是托管班办成补习班。 对于校
内托管班，担心学校变相办起培优补习班，加重学生和家长的
负担。但不少家长认为，学校办学生托管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
法，因为相比校外托管机构，学生的人生安全和食品安全更有
保障。

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
10 月 21 日， 长沙市雨花区某知名小学一位不愿具名的

负责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这位负责人反映，校园周边的托管班
曾对学校造成很大困扰。

每到春、秋开学报到之际，各托管中心抓住报到这一天的
关键时间，在校门口上演“招生”大战。他们发气球，送铅笔，争
取获得孩子的关注。
“这些托管班在学校开学时就乱发传单，抢生源，对校门口

环境卫生和安全秩序造成影响。还有一些托管班，为了吸纳生

源，竟然对家长宣称和学校某某领导关系铁得很，能帮忙弄到
进某某知名初中学校的指标，对学校声誉造成很坏的影响。 ”
这位负责人说，“最后， 学校不得不以致家长公开信的形式澄
清此事。 ”

“倘若学校担负其办托管的任务，那么仍存在诸如收
费、保证托管质量、避免办成补习班等一系列问题。 ”这位
负责人反问，收费怎么定？ 收多少合理？ 物价和纠风等部门
来学校抽查问及收费事项， 我们该如何回答、 如何合理解
释？

记者调查走访中， 多所学校负责人表示：“教育是公益
事业，但学校不是‘无限责任公司’。 具体到‘放学后难题’，
要分清学校和家长的责任。 学生在校的学习活动是学校的
责任，放学后更多应是家长的责任。 解决好这一问题，关键
是做好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衔接。 ”

“我们很赞同《科教新报》对托管问题的关注，这是家长和
校方都头疼的一个问题。 现在托管市场已经形成，但各种乱象
频现，纠纷频发，相关监管却仍然是一片空白，政府部门应该
将托管市场规范起来，而不应该放任自流。 ”长沙多所学校负
责人如是表示。

“无缝对接”违背儿童成长规律
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孩子每天走出校门，又走进托管班时，

市场貌似解决了家长们的难题。 然而，当成年人手把手地把孩
子交来交去，让他们始终处于“无缝对接”状态时，以为很稳
妥，实际上却严重违背了儿童成长规律。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更多地从
儿童成长角度看待托管现象。 家长和学校也有苦衷，这几年
发生了多起学生安全事故，全社会对孩子的安全问题都很紧
张，甚至有点敏感。 平时，学校几乎不组织春游、远足等校外
活动；放学后和节假日，家长又因为工作忙把孩子交给托管
班，使得孩子的校外生活成了学校生活的延续。

汤素兰说：“孩子当然要安全， 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自

由成长的空间。 要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多和同伴一起玩。 家
长和教师不要太短视，也不要太急切，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
成人教育了孩子，而是孩子创造了自己。 ”

“无注册、无资质、无监管”的托管机构能否为孩子提供家
长所期待的安全和教育，还是一个问题。

长沙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诚地说：
“长沙市中小学附近的托管机构存在不少隐患， 比如消防安
全、食品安全等。 托管机构的厨房应该办理卫生许可证，其从
业人员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健康体检，需要取得健康证。 ”
据调查， 目前还没有托管机构所主动到长沙市卫生监督所去
办理餐饮卫生许可证。 这位负责人建议，托管机构尽量办在学
校里面，这样便于对其食品安全监督监管。

“托管班”由于横跨教育、家政、餐饮等部门，其性质难以
界定。 这也导致托管机构在监管上处于教育、工商、卫生、消防
等部门职能范围的“真空地带”。 长期关注托管现象的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 托管是家庭
的“刚需”，也是一个发展趋势，但目前托管班面临“合理不合
法”的尴尬境地。 在她看来，规范托管市场，关键要给托管班找
到可以归属的“婆家”，并建立这个行业的前期准入机制和后
期监管机制。

编后
监管空白导致“山寨”托管机构泛滥，加上我国现有的法

律法规没有关于托管班管理的明确规定， 也没有明确任何一
个部门负责托管班的审批， 导致很多托管班的举办者不知该
向哪个部门提出申请。“‘婆家难觅’是托管班无法在规则里出
牌的关键原因之一。 ”许多托管班负责人表示。 透过这些问题
的背后隐藏着托管班怎样的经营困局？ 托管班是否有更为适
宜的解决办法？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对待“托管班”这一民生
问题上，应该有哪些具体作为？ 敬请关注本报 10月 30日推出
的“托管班”调查系列报道之四。

“托管班”调查系列报道之三

编者按： 本报推出“托管班”调查系列报道之一和之二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共鸣。 连日来，编辑部和撰稿记者先后接到
许多学生家长、学校负责人及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的来电来信。 他们纷纷表示：“《科教新报》对‘托管班’的系列调查抓住了
社会关注的热点，这是家长和家庭的现实需求。 ”他们对“托管班”这一问题有话要说，请听各方呼声。


